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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支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保障 

（一）增值税 

1.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申请全额退

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。 

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

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

税额。 

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，是指与 2019 年 12 月底相

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。 

本条所称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，由省级

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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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优惠政策适用的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。 

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适用增值税增量留抵

退税政策的，应当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，完成本期增值税

纳税申报后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

公告 2020 年第 8 号）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 

2.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，免征

增值税。 

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

障物资取得的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 

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，由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。 

上述优惠政策适用的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。 

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

值税的，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 

纳税人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的，可自主进行免税

申报，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，但应将相关证明材料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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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备查。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当填写增值税纳税申

报表及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相应栏次。 

纳税人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，不得开具增值税

专用发票；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

票或者作废原发票，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普

通发票。纳税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

按规定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而未及时开具的，可以先适用

免征增值税政策，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相关免征增值税政策

执行到期后 1 个月内完成开具。 

纳税人已将适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、销售数量，按照征

税销售额、销售数量进行增值税申报的，可以选择更正当期

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。已征应予免征的增值税税款，

可以予以退还或者抵减纳税人以后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

公告 2020 年第 8 号）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 

3. 居民提供必需生活服务取得的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 

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

务、生活服务，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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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的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 

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具体范围，按照《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执行。 

生活服务、快递收派服务的具体范围，按照《销售服务、

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执行。 

上述优惠政策适用的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。 

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、生活服务，以及为居民

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的，

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 

纳税人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的，可自主进行免税

申报，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，但应将相关证明材料留

存备查。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当填写增值税纳税申

报表及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相应栏次。 

纳税人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，不得开具增值税

专用发票；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

票或者作废原发票，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普

通发票。纳税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

按规定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而未及时开具的，可以先适用

免征增值税政策，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相关免征增值税政策

执行到期后 1 个月内完成开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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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人已将适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、销售数量，按照征

税销售额、销售数量进行增值税申报的，可以选择更正当期

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。已征应予免征的增值税税款，

可以予以退还或者抵减纳税人以后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

公告 2020 年第 8 号） 

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

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 

4. 蔬菜流通环节免征增值税。 

对从事蔬菜批发、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

税。 

蔬菜是指可作副食的草本、木本植物，包括各种蔬菜、

菌类植物和少数可作副食的木本植物。蔬菜的主要品种参照

《蔬菜主要品种目录》执行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蔬菜流通环

节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1〕137 号） 

5. 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免征增值税。 

对从事农产品批发、零售的纳税人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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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免征增值税。 

免征增值税的鲜活肉产品，是指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

鹅及其整块或者分割的鲜肉、冷藏或者冷冻肉，内脏、头、

尾、骨、蹄、翅、爪等组织。 

免征增值税的鲜活蛋产品，是指鸡蛋、鸭蛋、鹅蛋，包

括鲜蛋、冷藏蛋以及对其进行破壳分离的蛋液、蛋黄和蛋壳。 

上述产品中不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

所规定的国家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及其鲜活肉类、蛋类产品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

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2〕75 号） 

6. 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。 

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十五

条第（一）项 

7.粮食企业销售粮食、经营救灾救济粮等免征增值税 

对承担粮食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的粮食

免征增值税。对其他粮食企业经营救灾救济粮免征增值税。

对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的销售免征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

征免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〔1999〕198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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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所得税 

1.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

相关设备支出，允许税前扣除。 

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

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，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

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。 

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，由省级及省级以

上发展改革部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。 

上述优惠政策适用的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。 

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适用一次性企业所得税

税前扣除政策的，在优惠政策管理等方面参照《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》

（2018 年第 46 号）的规定执行。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将相关

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“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”行

次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

公告 2020 年第 8 号）第一条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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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及其他 

1.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、土地，暂免征收房产税

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对农产品

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（包括自有和承租）专门用于经营农产

品的房产、土地，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对同

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、

土地，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房

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

市场 农贸市场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税〔2019〕12 号） 

2. 部分商品储备政策性业务免征印花税、房产税和城镇

土地使用税。 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对部分商

品储备政策性业务实行税收优惠。 

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资金账簿免征印花税；对

其承担商品储备业务过程中书立的购销合同免征印花税，对

合同其他各方当事人应缴纳的印花税照章征收。 

对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自用的承担商品储备

业务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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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部分国家储备商品有

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77

号） 

二、支持医疗药品、用品、器械生产和流通 

（一）增值税 

1.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、零售罕见病药

品，可选择按照 3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

批发、零售罕见病药品，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%征收

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，对进口罕见病药品，减按 3%

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药监局关于罕

见病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9〕24 号） 

2.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、零售抗癌药品，

可选择按照 3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

批发、零售抗癌药品，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%征收率

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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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，对进口抗癌药品，减按 3%征

收进口环节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国家药品监督

管理局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47

号） 

3.继续对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环节和流通环

节增值税 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继续对国

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免征国产抗艾滋

病病毒药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 税务总局公告

2019 年第 73 号） 

4.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用微生物、微生物代谢产物等

生物制品，可选择按照 3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用微生物、微生物代谢产物、动

物毒素、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成的生物制品，可选择按

照简易办法依照 3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

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09〕9 号） 

5.药品生产企业提供给患者后续免费使用的相同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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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，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范围。 

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，药品生产企业销售自产创新药

的销售额，为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其提供

给患者后续免费使用的相同创新药，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

范围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新药后续免费

使用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4 号） 

6. 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

品，可选择按照 3%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，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药品

经营企业销售生物制品，可以选择简易办法按照生物制品销

售额和 3%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药品经营企业销售生物

制品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

20 号） 

三、支持医疗救治 

（一）增值税 

1.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，免征增值税。 

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，免征增值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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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依据：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

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附件 3）第一条第（七）项 

2.医疗机构接受其他医疗机构委托提供符合条件的医疗

服务，免征增值税。 

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医疗机构

接受其他医疗机构委托，按照不高于地（市）级以上价格主

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医疗

服务指导价格（包括政府指导价和按照规定由供需双方协商

确定的价格等），提供《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》所列

的各项服务，可适用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

定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第一条第（七）项规定的免

征增值税政策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

值税等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9〕20 号） 

3.血站供应给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免征增值税。 

对血站供应给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免征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血站有关税收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〔1999〕264 号） 

4.提供垃圾处理劳务，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70%政

策。 

纳税人提供垃圾处理劳务，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7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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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资源综合

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>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

78 号） 

（二）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 

1.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、

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、

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，按规定征收各项税收。

但为了支持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，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

的收入，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，自其取得执业登记

之日起，3 年内给予下列优惠:对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

税；对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、土地免征房产税、城镇

土地使用税。3 年免税期满后恢复征税。 

对疾病控制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等卫生机构自用的房

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

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0〕42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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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血站自用的房产和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

税。 

鉴于血站是采集和提供临床用血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

益性组织，又属于财政拨补事业费的单位，因此，对血站自

用的房产和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血站有关税收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〔1999〕264 号） 

  （三）耕地占用税 

1.医疗机构占用耕地，免征耕地占用税 

医疗机构占用耕地，免征耕地占用税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》第七条第一

款：军事设施、学校、幼儿园、社会福利机构、医疗机构占

用耕地，免征耕地占用税。 

（四）契税 

1.承受土地、房屋用于办公、教学、医疗、科研和军事

设施的，免征契税 

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军事单位承受土地、

房屋用于办公、教学、医疗、科研和军事设施的，免征契税。 

用于医疗的，是指门诊部以及其他直接用于医疗的土

地、房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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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科研的，是指科学试验的场所以及其他直接用于科

研的土地、房屋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》第六条第

一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细则》第十二条第二、

三项 

四、支持疫情防控社会捐赠 

（一）增值税 

1.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、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

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，免征增值

税。 

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、委

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，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，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

医院，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，

免征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

教育附加。 

上述优惠政策适用的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。 

纳税人按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、消费税优惠的，可自主

进行免税申报，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，但应将相关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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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材料留存备查。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当填写增值

税纳税申报表及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相应栏次；在

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当填写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《本

期减（免）税额明细表》相应栏次。 

纳税人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，不得开具增值税

专用发票；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

票或者作废原发票，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并开具普

通发票。纳税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

按规定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而未及时开具的，可以先适用

免征增值税政策，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相关免征增值税政策

执行到期后 1 个月内完成开具。 

纳税人已将适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、销售数量，按照征

税销售额、销售数量进行增值税、消费税纳税申报的，可以

选择更正当期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。已征应予免征的

增值税、消费税税款，可以予以退还或者分别抵减纳税人以

后应缴纳的增值税、消费税税款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

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9 号）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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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无偿提供服务、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，用于

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，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

范围。 

   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

务，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，不属于增值税

视同销售范围。 

    单位或者个人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

或者不动产，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，不属

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范围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（财税

〔2016〕36 号附件 1）第十四条 

3.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，免征进口环节增值

税。 

适度扩大《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》规定

的免税进口范围，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，免征进

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、消费税。 

进口物资增加试剂，消毒物品，防护用品，救护车、

防疫车、消毒用车、应急指挥车。 

   免税范围增加国内有关政府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

体、个人以及来华或在华的外国公民从境外或海关特殊监管

区域进口并直接捐赠；境内加工贸易企业捐赠。捐赠物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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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用于防控疫情且符合前述第 1 项或《慈善捐赠物资免征

进口税收暂行办法》规定。 

受赠人增加省级民政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。省级民政部

门将指定的单位名单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及省级税务部门。 

无明确受赠人的捐赠进口物资，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、

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、中华慈善总会、

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或中国癌症基

金会作为受赠人接收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防控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

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6 号） 

4.外国政府、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免征

增值税。 

外国政府、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免征增

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十五

条第（五）项 

5.对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在国内采购的货

物免征增值税，同时允许销售免税货物的单位，将免税货物

的进项税额在其他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中抵扣。 

自 2001 年 8 月 1 日起，对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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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项目在国内采购的货物免征增值税，同时允许销售免税货

物的单位，将免税货物的进项税额在其他内销货物的销项税

额中抵扣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外经贸部关于外国

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援助项目在华采购物资免征增值税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2〕2 号） 

（二）企业所得税 

1.符合条件的捐赠可以全额税前扣除。 

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

部门等国家机关，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的现金和物品，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。 

企业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，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

额时全额扣除。 

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

办理税前扣除事宜。 

上述优惠政策适用的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。 

“公益性社会组织”是指依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

资格的社会组织。企业享受规定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采

取“自行判别、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方式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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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捐赠全额扣除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应行次。

个人享受规定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按照《财政部税务总

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》（2019 年

第 99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企业享受规定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采取“自行判别、

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方式，并将捐赠全额扣除

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应行次。个人享受规定的

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按照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

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99 号）有关

规定执行；在办理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、填写《个人所得税

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扣除明细表》时，应当在备注栏注明“直

接捐赠”。 

企业和个人取得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

接收函，作为税前扣除依据自行留存备查。 

政策依据：《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

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

年第 9 号）第一条和第二条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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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个人所得税 

1.符合条件的捐赠可以全额税前扣除。 

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

门等国家机关，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的现金和物品，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。 

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，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

额时全额扣除。 

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

办理税前扣除事宜。 

上述优惠政策适用的截止日期将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。 

“公益性社会组织”是指依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

资格的社会组织。企业享受规定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采

取“自行判别、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方式，并

将捐赠全额扣除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应行次。

个人享受规定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按照《财政部税务总

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》（2019 年

第 99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企业享受规定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采取“自行判别、

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方式，并将捐赠全额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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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应行次。个人享受规定的

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按照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

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99 号）有关

规定执行；在办理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、填写《个人所得税

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扣除明细表》时，应当在备注栏注明“直

接捐赠”。 

企业和个人取得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

接收函，作为税前扣除依据自行留存备查。 

政策依据：《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

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

年第 9 号）第一条和第二条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 

（四）土地增值税 

1.通过非营利组织赠与房屋、土地产权用于公益事业的，

不属于土地增值税征税范围。 

房产所有人、土地使用权所有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

社会团体、国家机关将房屋产权、土地使用权赠与教育、民

政和其他社会福利、公益事业的，不属于征税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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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

具体问题规定的通知》（财税字〔1995〕48 号）第四条 

（五）印花税 

1.财产赠与政府、社会福利单位、学校的，免征印花税。 

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、社会福利单位、学校所立

的书据免纳印花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》第四条

第二项 

五、支持企业生产发展 

（一）增值税 

1.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免征

增值税。 

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

未超过 10 万元（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，季度销售额

未超过 30 万元）的，免征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

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

4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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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允许生产、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

税额加计 10%，抵减应纳税额。 

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允许生产、

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%，抵

减应纳税额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

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

告 2019 年第 39 号） 

3.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

计 15%，抵减应纳税额。 

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允许生活

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5%，抵减应

纳税额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

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

第 87 号） 

4.符合条件的纳税人，可以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。 

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，符合条件的纳税人，可以向主

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

额退税制度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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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

告 2019 年第 39 号） 

5.符合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,可以申请退还增

量留抵税额。 

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，符合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

税人,可以自 2019 年 7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

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。 

本公告所称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,是指按照《国民经济

行业分类》,生产并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、通用设备、专用设

备及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

重超过 50%的纳税人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

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

2019 年第 84 号） 

6.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

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 

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对金融机

构向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

利息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

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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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 

（二）企业所得税 

1.延长困难企业亏损结转年限。 

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亏

损，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8 年。 

困难行业企业，包括交通运输、餐饮、住宿、旅游(指旅

行社及相关服务、游览景区管理两类)四大类，具体判断标准

按照现行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执行。困难行业企业 2020

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须占收入总额(剔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

益)的 50%以上。 

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按规定适用延长亏损结

转年限政策的，应当在 2020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，

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《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声明》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

公告 2020 年第 8 号）第四条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》（2020 年第 4 号） 

2.疫情防控支出准予税前扣除。 

企业为疫情防控而实际发生的各项合理支出，准予在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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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 

   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八条：“企

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、合理的支出，包括成本、

费用、税金、损失和其他支出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

扣除。” 

3.因受疫情影响而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，准予税前扣除。 

企业因受疫情影响而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，准予在计算

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八条：“企

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、合理的支出，包括成本、

费用、税金、损失和其他支出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

扣除。” 

4.进一步提高研发支出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

企业为疫情防控而发生的研发支出，可按实际发生额的

75%加计扣除，或按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%进行摊销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

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99 号）第

一条：“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，未形成

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在

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再按照实际

发生额的 75%在税前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的，在上述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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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%在税前摊销。” 

5.企业因疫情防控而取得的政府补助收入，可作为不征

税收入。 

企业因疫情防控而取得的政府补助收入，符合不征税收

入条件的，可作为不征税收入进行处理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七条：“收

入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......（三）国务院规定的其

他不征税收入”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

第二十六条第四款：“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第(三)项所称国务

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，是指企业取得的，由国务院财政、

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

金。” 

6.非营利组织接受的捐赠收入可作为免税收入进行处

理。 

企业如果取得了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，接受的捐赠收入

可作为免税收入进行处理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二十六

条：“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......（四）符合条件的非营

利组织的收入”，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

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9〕122 号）第

一条：“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：（一）接受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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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；......” 

7.技术转让所得，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，免征企业所

得税；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企业因防控疫情而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，不超过 500 万

元的部分，免征企业所得税；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，减半征

收企业所得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二十七

条：“企业的下列所得，可以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：......（四）

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；”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

法实施条例》第九十条：“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(四)

项所称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、减征企业所得税，是

指一个纳税年度内，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

的部分，免征企业所得税;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，减半征收

企业所得税。” 

（三）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及其他 

1.免征中小企业第一季度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 因疫情影响，对我省中小企业2020年一季度应缴纳的

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予以减免。 

政策依据：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应对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八条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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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》（琼府〔2020〕11 号） 

2.免征旅游企业第一季度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对我省受疫情影响导致经营困难的旅游企业2020年第

一季度应缴纳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予以减免。 

政策依据：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应

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海南旅游企业共渡难关六条

措施的通知》（琼府办〔2020〕6 号） 

3.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。 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实施小微

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。 

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

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，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50%

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

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（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）、耕地占用税

和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 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依法享受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

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、耕地占用税、教育

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，可叠加享受上述第

三条规定的优惠政策。 

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

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9〕13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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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%的税额幅度减征资源税、

城市维护建设税及其他税费。 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对我省增

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%的税额幅度减征资源税、城市维护

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(不含证券交易印

花税)、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 

  政策依据：《海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

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 50%幅度减征相关税费的通知》

（琼财税〔2019〕109 号） 

5.房产税困难减免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》第六条：除本条例

第五条规定者外，纳税人纳税确有困难的，可由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，定期减征或者免征房产税。 

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》第六条 

6.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 

下列情形纳税人可申请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：   

（1）因风、火、水、地震等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或其

他不可抗力因素遭受重大损失，且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，减

免其当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：①企业（不含微型企业）财产

直接损失额超过 100 万元（含本数），或微型企业、个体工

商户、个人合伙企业、个人财产直接损失额超过 10 万元（含

本数）；②当季财产直接损失额超过其上季度销售（营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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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额 15%（含本数）；或当年财产直接损失额超过其当年

度销售（营业）收入额 5%（含本数）。 

（2）从事国家鼓励和扶持产业或社会公益事业发生严

重亏损（不包括企业闲置土地、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开发建

设期间发生的亏损），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减免其当年度

城镇土地使用税：①截止当年度（含当年度）企业已连续 3

年发生亏损（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亏损额为准），且当

年度企业（不含微型企业）亏损额超过 200 万元（含本数）

或微型企业亏损额超过 30 万元（含本数），且当年度亏损额

超过其当年度销售（营业）收入 10%（含本数）；②企业当

年度亏损额超过 1500 万元（含本数，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

缴的亏损额为准）。 

（3）对因批准关闭、重组改制等原因停产、停业一年

以上的国有企业，免征其停产、停业期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但利用土地、房产对外出租的，不论是否收取租金，出租部

分不予免税。 

（4）国务院、国家税务总局、省人民政府或省地方税

务局准予困难减免税的其他情形。 

政策依据：《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

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4 年第

15 号公告） 

http://www.chinaacc.com/kuaijishiwu/gssw/
http://www.chinaacc.com/new/779_783_201310/11zh126211683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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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四）延期申报和延期缴纳税款 

1.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因特殊困难，不能办理纳税申报

的，可以延期办理。 

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因不可抗力，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

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，可以延期办

理。 

  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二十

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三十

七条 

2.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因特殊困难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

的，可以申请延期缴纳。 

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因特殊困难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，

经省级税务机关核准，可以延期缴纳税款，但最长不得超过

三个月。 

   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

一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

第四十一条 

 （五）无税不申报 

1.纳税人当期没有任何收入的，可以不办理零申报。 

 符合“无税不申报”条件的纳税人在当期没有任何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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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的，可以不办理相关税（费）种的零申报。 

     政策依据：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推行“无

税不申报”的通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2019 年第

19 号公告） 

六、保障抗疫人员权益 

（一）个人所得税 

1.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，

免征个人所得税。 

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

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

政府规定标准包括各级政府规定的补助和奖金标准。 

对省级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对参与疫情防控人

员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，比照执行。 

本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截止日期视疫情情

况另行公告。 

    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

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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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单位发给个人的防疫物资，不计入工资、薪金收入，

免征个人所得税。 

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

品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（不包括现金），不计入工

资、薪金收入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 

本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截止日期视疫情情

况另行公告。 

    政策依据：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

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） 

3.个人获得的卫生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。 

个人取得的省级人民政府、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

军军以上单位，以及外国组织、国际组织颁发的卫生方面的

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。 

   政策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第四条 


